
股票代码：000591               股票简称：桐君阁           公告编号： 2016-10 

关于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公司及其子企业拟由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节能财务公司）提

供存款、贷款、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节能财务公司是由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节能集团）于 2014 年出资成立的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注册资本 30

亿元人民币，节能集团持股比例为 100%。 

2.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同意公司向节能

集团等交易对方发行 726,383,359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上述新增股份上市后，

节能集团直接和通过全资子公司共计持有本公司 440,892,558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44.04 %，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节能财务公司为节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节能财务公司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16 年 2 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和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权。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或借壳，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对本次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项下各项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如下： 



公司在节能财务公司日均存款余额原则上不高于 30 亿元；节能财务公司给

予公司的综合授信原则上不高于 50 亿元。公司在节能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最高

不超过公司当日货币资金余额的 6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 

住所及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6号新时代大厦 

企业性质：非银行金融机构 

法定代表人：安宜 

注册资本：30 亿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43312W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财务公司从事下列业务：对成员单位办

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

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

的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

理贷款和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历史沿革 

节能财务公司成立于 2014 年，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金融许

可证机构编码 L0200H111000001），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号：

100000000045107），于 2014年 7月 10日获得开业批复并领取金融许可证。节能

财务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30亿元，节能集团持股比例为 100%。 

节能财务公司 2015年主要财务数据（以下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32.46 亿元，负债总额 100.49 亿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 31.97 亿万元；2015 年实现收入 4.31 亿元，利润总额 2.22 亿

元。 

（三）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于 2015年 12



月 1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 2923号），核准公司向节能集团等发行 726,383,359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2016年 2月 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了本次向节能集团等相关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6年 2月 5日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上市公司股份未到账结构表》及《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

并名册）》。上述新增股份上市后，节能集团直接和通过全资子公司共计持有本公

司 440,892,558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4.04%，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节能财

务公司为节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节能财务公司系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节能财务公司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向公司依法

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一）存款服务 

1.公司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将资金存入在节能财务公司开立的存款账户，

存款形式可以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2.存款利率在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上

限基础上经双方约定确立。 

（二）结算服务 

在合作协议有效期内，节能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结算服务不收取任何费

用。 

（三）信贷服务 

1.综合授信包括贷款、银团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信用证、保函、担

保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业务； 

2.节能财务公司承诺向公司提供不高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 

（四）其他金融服务 

1.提供专业的财务顾问服务，包括为公司的财务管理、投融资、兼并与收购、

资产重组及债务重组、发展战略等活动提供的咨询、分析、方案设计等服务； 



2.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须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就该类型服务规定的收费标准，且将不高于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就

同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或向节能集团及其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同类金融服务

的费用，以较低者为准。 

该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过相关审批流程后生效，有效期为三年，自公司股东

大会审批后开始计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节能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为企业集团成

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为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公

司与节能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是鉴于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并有利于公司

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依托节能财务公司已经建立的

资金系统，可以帮助公司进行资金的划转与管理，节省公司自己建立相关系统的

设备与人员开支，还可以通过资金管理，减少遍布全国各地项目公司大额存款的

管理风险； 

2.本次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本公

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公司不会因此对节能财务公司形成较大的依赖。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能公司）与节

能财务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由节能财务公司向太阳

能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存款服务、结算服务、信贷服务及其他

金融服务，《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截止 2016年 2月 16日，本公司（含下属子公司）在节能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为人民币 103,391.51万，利息收入 44.94万元，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112,313 万

元，担保余额 19,223.21万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该议案已经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和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



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

财务管理，提高公司资金运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减少管理风险。同意将该关

联交易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金融服务协议。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2月 18日 




